
最新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 农村
清洁取暖工作汇报(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篇一

我乡对电代煤工作高度重视，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
部署，搞好调度，现已完成安装任务，正常供暖。

2018年我乡电代煤工作试点3个村：海丰村、边庄村、东王村，
共改造785户，其中：海丰村312户、边庄村323户、东王
村150户。完成收费785户，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已能正常供
暖。

存在的问题：一是部分电闸、电表负荷不足，电量过大时容
易跳闸，影响取暖；二是变压器负荷不足，功率不足，需要
调配。举措：已责成香坊乡电管站就变压器负荷不足问题进
行解决；更换大功率电闸、电表，确保居民正常取暖。

三、冬季清洁取暖情况

其余16个村均统一配送清洁型煤，确保清洁取暖。

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篇二

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工作是国家省市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
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群众民生福祉，是一项重大民生、民心工
程。为确保我县清洁取暖工作任务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如期
完成，现将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2019年，我县农村清洁取暖计划完成2600户，任务已分配到
各镇街。截至目前，已上报确户台账户数1979户，确户台账
台数2003台。其中，开发区、武台镇、卞桥镇、郑城镇、白
彦镇、丰阳镇、流峪镇工作进展较快，上报确户台账及时，
其他镇街进展较慢，上报确户台账相对滞后。

一是个别镇街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开展工作，任务落实迟缓。

二是有的镇街上报确户台账数据不完善，存在缺项漏报情况。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重视任务落实。各镇（街）要提高政治
站位，高度重视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问题，认真开展工作，落
实任务，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二是台账管理规范，报
送及时准确。各镇街需在8月底前完成确户台账报送工作，确
保上报台账数据详实准确。同时加强内业资料管理，规范归
档。

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篇三

按照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对菏办发[2021]18号文件确定任务
落实情况进行调度的通知》中第4项内容要求，结合我单位实
际，认真梳理总结，现将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2017-2021年郓城县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改造72568户，涉及22
个乡镇街道420个村，基本实现农村清洁取暖全覆盖。按照年
度划分：2017年改造10782户，2018年改造8780户，2019年改
造9793户；2020年改造32213户；2021年改造11000户，按照
改造方式划分：天然气改造11375户，电改造53854户，地热
改造2989户，太阳能改造3462户，空气源改造888户。

（一）实现天然气管网“镇镇通”。按照省、市、县要求，
指导燃气企业完成燃气管网镇镇通、村村通工程，共计铺设
中压管网120余公里，低压管网260余公里，新增燃气用户3.2



万户，完成预期2021年新增2.8万户的目标任务。

（二）供气方面。督促燃气企业已与上游供气企业签订供气
合同，能够满足“气代煤”用户用气需求，保障项目长期发
挥效益，督促乡镇、村居、社区加大清洁取暖监管力度，确
保安全运行。

（一）“煤改电”“煤改气”投资和运行成本比较高，农村
推广难度比较大。与传统取暖方式相比，用气、用电采暖成
本大幅提升，由于农村老百姓承受能力有限，即使加上政府
补贴，其采暖费用也仍然比原来用散煤取暖高，一些老百姓
感觉不如原来经济实惠，存在“煤改电””煤改气“后舍不
得用、少用等情况。

（二）政府补贴负担比较重，运行费用需要每年补贴

冬季清洁取暖工程实施以来，城乡环境空气质量有了明显好
转，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数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煤改电”涉
及电网增容改造、电采暖设施改造、户内线路改造、运维服
务等多项投资，目前主要依靠各级财政补贴，且采暖运行费
用每年都要补贴。如果电价不能有效降低，大面积实施“煤
改电”后，政府补贴负担加重，政策持续性不强。

（三）习惯于传统取暖方式，对电采暖接受度待提高

除采暖成本较高的原因外，农村地区受长期以来的消费观念、
采暖习惯等因素影响，部分老百姓仍然依赖于传统的燃煤、
薪柴等供暖方式满足取暖需求，有些群众感觉气、电采暖不
够给力，不如原来的炉子烧得热乎，对“煤改电””煤改
气“存在抵触情绪，即使改了也弃之不用。特别是北方许多
农村地区群众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土炕取暖方式，兼顾取暖和
做饭，而“煤改电””煤改气“只解决取暖问题，做饭还得
继续用煤。



（一)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对各乡镇街道进行摸底调查，确认2022年改造规模。根据省、
市文件要求，在建设方案、手续完备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
实施。完成建设方案改造任务，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确保清
洁取暖户温暖过冬。

(二)计划2022年城区天然气用户新增覆盖16000户，农村天然
气用户新增覆盖7600户，我县天然气民用户将达到86000余户，
新增铺设高压燃气管网36公里，中压管网68公里，预计2022
年全县天然气用气量将达到一亿四千二百万立方米。继续推
进城镇燃气储气设施建设，按照中央和省市县要求，积极与
相关部门结合，办理相关手续，加快政府储气设施建设，提
高政府储气能力，确保我县天然气稳定充足供应。

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篇四

一是技术路径有限。目前，全省都在推进“煤改气”、“煤
改电”举模式，同步探索生物质、热泵等其他清洁取暖方式。
比如，《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提出，要
综合采用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天然气取暖、电取暖、工业余
热取暖、可再生能源等其他清洁取暖方式开展冬季取暖工作，
但在具体实践中， 各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发展条件、
配套设施等限制，往往只能采用电取暖或可再生能源取暖方
式。

二是清洁取暖成本压力较大。农村地区多以传统燃煤为主，
按照煤炭0.4元/斤价格，一个冬天一户平均的采暖费用
在1000元左右，部分群众为节约成本，选择劣质煤或柴，一
个冬天平均费用在400到700元，这还包括了日常的烧水、做
饭用煤。而电取暖由于价格昂贵，以平均0.54元/度电计算，
整个采暖季，仅空调电费支出就超过2000元，普通农村家庭
很难负担。因此，很难得到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群众的认可。
目前，社区楼房主要采取集中供热和电暖气、空调等电供热
为主。由于集中供热仅仅能够覆盖到新建社区，大量区域依



然无法实现有效覆盖。

一是强化布局，宣传引导。该镇对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进行详
细安排部署，统筹推进全镇冬季清洁取暖工作顺利进行，充
分利用喇叭广播、宣传条幅等方式，广泛宣传使用洁净煤取
暖的重要意义，让清洁取暖的政策深入农村增进社会公众对
清洁取暖的了解和支持，动员广大农村居民使用洁净煤，村
干部加强巡逻督导，分片入户，掌握每户取暖实情，严格查
处劣质散煤，严厉打击非法使用散煤行为，推广洁净煤使用，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精准摸排、不漏一户。

二是疏堵结合，加强推广力度。全面禁止劣质散煤的销售，
通过政策奖补和实施多类电价等措施，逐步推行天然气、电
力及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同时加大先进民用和
商用环保炉具的推广力度，推进本辖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
散煤清洁化治理。

清洁取暖工作各部门汇报材料篇五

为做好2020年我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特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清洁能源替代的原则。

在确保群众安全取暖、温暖过冬的前提下，统筹热力供需平
衡，单独或综合采用各类清洁供暖方式，替代城镇和乡村地
区的煤炭散烧，减少取暖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按照“宜热则热、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醇则醇、宜油则
油、宜煤则煤等替代方式”的方针，充分考虑居民消费能力，
采取适宜的清洁供暖策略。

三是坚持平原农村为重点的原则。

统筹推进县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三类地区的清洁取暖工
作。经济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优先推进。

四是以供定改，先立后破的原则。

综合考虑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等情况，精准施策，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确保农村居民用
得起、用得好。

（二）目标任务

1.总体目标：2020年全县计划实施清洁取暖改造15366户（其
中农村xxxx户），其中集中供热xxxx户（含部分小区替代煤
改气xx户）、“煤改气”xx户、“以醇代煤”xx户、“煤改
电”（含太阳能+）xxxx户（整村分户式煤改电xxxx户、煤改
电集中供热试点xx户、重点区域散户煤改电xxxx户）、生物
质能（生物质+生物质炉具）xxxx户、清洁炉具（兰炭）及其
它xxxx户，根据实际情况可做动态调整。同时，
对2018、2019年已实施清洁取暖改造村庄中尚需改造的住户
燃煤和炉具进行双清零工作。

2.县城区及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100%。

3.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力争达到60%左右。

（三）改造区域

建成区、建成区外3公里范围内，xx、xx国道沿线、xx高铁沿线2



公里范围内村庄。

二、重点工作

（一）优先发展集中供热

任务：4592户

一是重点推进县城区清洁取暖全覆盖工程，优先实现集中供
热。

科学扩大热力管网供热能力和供热半径，延伸集中供热覆盖
范围；因地制宜替代煤改气供暖小区，2020年至少增加集中
供热面积60万平方米以上，力争增加100万平方米。（牵头单
位：住建局；配合单位：能源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xx供热公司、xx热电公司详见附件1）

二是做好xxxx热电公司扩建1×15mw生物质发电机组项目的
余热回收扫尾工作，进一步增加供热能力。

三是积极招商并出台扶持政策，推动xx镇及开发区集中供热
项目签约落地，一期解决周边10个村的供热问题。

（牵头单位：能源局、招商服务中心；配合单位: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xx镇、经济开发区）

（二）稳步推进“煤改气”工作

任务：420户

一是对2019年实施但未完成“煤改气”清洁取暖改造的下申
村和谷村开展扫尾工作。

二是统筹规划“煤改气”清洁能源替代，完成2020年420



户“煤改气”改造工作，加大政策补贴力度，提高居民用气
率。

（牵头单位：住建局；配合单位：各有关乡镇、城区、洁源
天然气公司，详见附件2）

（三）做好“以醇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作

任务：808户

并利用甲醇可携带的特点，对商业网点和分散生产经营性建
筑进行清洁取暖“以醇代煤”覆盖。（详见附件3）

二是古城区域内已实施“以醇代煤”部分居民进行周转替代
工作。

（牵头单位：发改局；配合单位：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各
有关乡镇、城区）

三是挑选两个村进行煤改醇集中供暖试点。

（四）积极推进冬季取暖“煤改电”工程

任务：7046户

1.加快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做好“煤改电”计划任务和电网
改造计划的衔接，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积极争取省、市
供电部门2020年对晓义村、思贤村进行电网改造。完成晓义
村、思贤村及重点区域1349户散户煤改电（太阳能+）改造工
作。（牵头单位：能源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配合单位：
供电公司、各有关乡镇、城区，详见附件4）

2.积极推进空气源热泵、空气能热风机、电锅炉、石墨烯碳
晶片等类型电供暖方式，根据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的“煤改
电”方式；完成xx、xx等整村分户式4797户“煤改电”替代工



作。（详见附件4）

3.进行煤改电（太阳能+）集中供热试点并出台煤改电（含太
阳能）集中供热政策。进行煤改电集中供热试点工作，利用
现有煤改电政策，在经济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重点区
域村优先推进谷恋、雅安、大韩三个村600户进行集中供热。
在韩家庄、左墩村、修善村三个村300户进行“太阳能+”供
热试点。(详见附件4）

（五）继续推广“生物质+生物质炉具”等能源互补清洁取暖
方式

任务：2000户

1.加快农村地区生物质与电、甲醇等多种能源互补的清洁取
暖模式，不断推广分户式“生物质+生物质炉具”清洁取暖方式
（1800户）。进行生物质集中供热试点（200户）并出台生物
质集中供热政策，在农村地区进行生物质集中供热试点。
（详见附件5）

2.公开招标确定1-2户生物质能颗粒供应商或厂家，严格执行
最高限价，每吨给予50元生产补助。出台《xx县“清洁取暖炉
具”（生物质、兰炭）运行监管实施细则》，逐步建立生物
质运行监督可追溯体系。（牵头单位：能源局；配合单位：
发改局、农业农村局、供电公司、各有关乡镇）

（六）因地制宜推广清洁炉具（兰炭及其它）

任务：1000户

因地制宜推广农村户用成型燃料炉具，大力推进兰炭加清洁
炉具替代散烧煤，小范围试点各种新型清洁能源取暖方式。
（牵头单位：能源局；配合单位：发改局、农业农村局、供
电公司、各有关乡镇，详见附件6）



（七）强化秋冬季散煤管控，继续实施清洁煤统一配送和补
助政策

1.对2018、2019年已实施清洁取暖改造村庄中尚需改造的住
户燃煤和炉具双清零工作。已进行清洁取暖替代的区域禁止
使用煤炭取暖。各乡镇、城区对本辖区居民储存煤炭和未拆
除的炉具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进行双清
零工作。

2.按照“定点经营、总量控制、方便群众”原则，对清洁煤
实行定点销售，由能源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属地
乡镇共同审核确定清洁煤经营点，各种清洁煤经营网点总数
原则上不超过17家。全县范围内禁止运输、销售和使用硫份
高于0.5%、灰份高于10%的煤炭，未进行清洁取暖替代的居民
不得使用硫份高于0.5%、灰份高于10%的煤炭。（牵头单位：
能源局；配合单位：市监局、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交警
大队，各乡镇、城区）

（八）对有关单位及养殖区、农业设施经营户清洁取暖方式
等特殊要求

财政供养单位的清洁取暖方式由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牵头负责
进行清零，养殖经营户（重点区域内取暖全部清洁能源替代，
其它区域实施清洁煤配送）由畜牧中心进行牵头负责，农业
设施（含蔬菜大棚，重点区域内取暖全部清洁能源替代）由
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牵头单位：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畜
牧中心、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能源局、市监局、各有关
乡镇、城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xx县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下，各部门统筹推



进全县清洁取暖工作；加强县直各部门之间及市县乡三级协
调联动，逐村制定清洁能源替代计划，形成工作合力，确保
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县直各部门按照对口市直部门承担
的任务和各自职能，公开招投标程序，强化监管，上下联动，
分工合作，加强对各项任务的督促协调指导。

（二）提供优质服务

清洁供暖企业要切实承担起清洁供暖主体责任，加强经营模
式创新，为用户提供多元化综合能源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
服务质量，提升用户满意度，推动成熟、完善、可持续的清
洁供暖市场建立，及时将政府明确的目标任务分解落实，确
保安全可靠供暖。

（三）加大政策支持

经我县2020统一组织实施清洁取暖替代的城乡居民可享受取
暖设备改造补贴和采暖季运行费用补贴，采暖季运行费用补
贴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具体补助办法由
各牵头单位另行通知。

（四）保障能源供应

1.做好天然气供应，多方开拓气源，建立多元化的气源保障
体系；进一步加快管道互联互通，构建完善全县燃气网络；
加快储气调峰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

2.建立健全生物质原料供应体系，支持企业建立健全生物质
原料收集体系，推进收储运专业化发展，提高原料保障程度。

3.加快建设高效率的余热采集、管网输送、终端利用供热体
系，按照能源梯级利用原则，实现余热资源利用最大化。

4.加强节能环保锅炉清洁煤供应能力建设，推进与节能环保



锅炉配套的清洁煤配送、储存、使用等环节的设施建设与升
级改造，做好清洁煤的供应保障工作。（牵头单位：能源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

四、强化监督管理

（一）补贴发放

居民清洁取暖替代补贴费用的统计工作由各乡镇、城区负责，
各乡镇、城区将统计情况上报各牵头实施单位审核，各单位
审核完成后向财政局申请拨付居民清洁取暖补贴费用，各乡
镇、城区负责本辖区内居民清洁取暖替代补贴费用的发放工
作。（牵头单位：各乡镇、城区；配合单位：能源局、发改
局、住建局、财政局）

（二）规范清洁煤销售市场

能源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属地乡镇共同审核确定
清洁煤经营点，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7家，按照方便群众的原
则合理布局并于7月初前公布清洁煤销售网点名单。各清洁煤
销售网点需按照环保要求进行硬化经营场地、搭建物料棚、
购置喷淋设备等改造工作。市监局负责对清洁煤销售网点进
行监管，各清洁煤销售网点不得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劣质煤，
不得向禁燃区及进行了清洁取暖替代的区域销售煤炭。销售
煤炭必须开具正规发票并建立购销台账，8月份开始于每月25
日前将清洁煤储备情况及销售情况报能源局备案。（牵头单
位：能源局；配合单位：市监局、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
各乡镇、城区）

（三）加强劣质煤运输打击的力度

交警大队、交通局、公路段要制定检查方案，开展散煤运输
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利用设立检查点和路面巡查等方式对入
境运煤车辆进行24小时不间断检查，对进入我县境内的运煤



车进行登记，严禁运煤车辆进入禁燃区，对经检查无法提供
有效《质检报告》的运煤车辆进行暂扣并移交市监局进行煤
质检测；对非法运营的运煤车、不符合要求的运煤车及未经
批准进入禁燃区的运煤车予以处罚。（牵头单位：交警大队、
交通局；配合单位：市监局、公路段）

（四）强化清洁煤检验力度

市监局要对清洁煤销售网点每批次煤炭质量开展检测工作，
对全县清洁煤经营网点所销售的煤炭抽检覆盖率要达到100%。
对经检测不符合清洁煤标准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对交
警部门移交的未提供有效《质检报告》的运煤车辆，进行煤
炭质量检测。对全县无照无证经营煤炭、未经定点私自售煤、
销售劣质煤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牵头单位：市监
局）

（五）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杜绝散煤复燃现象

各乡镇、城区要对本辖区内已经实施清洁取暖改造的区域进
行排查，如发现实施清洁取暖替代的居民仍有使用散煤取暖
的行为，立刻取消其所享受的清洁取暖替代相关补贴，并移
交市监局进行处理。市监局将居民所使用的散煤进行质量检
测，查明散煤来源，形成倒查机制，严厉打击向已经实施清
洁取暖改造区域内销售散煤的行为。（牵头单位：各乡镇、
城区；配合单位：市监局）

（六）加强燃煤锅炉拆除工作

由各乡镇、城区负责，按照淘汰标准对本辖区内小于35吨的
经营性燃煤锅炉和已实施清洁取暖替代区域内居民燃煤锅炉
进行拆除工作。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对财政供养单位燃煤
锅炉进行拆除工作。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负责企业的燃煤
锅炉拆除工作以及企业清洁取暖替代工作，严厉查处企业污
染大气的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各乡镇、城区、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xx县分局；配合单位：公安局、市
监局）

（七）按时推进，形成机制

要按照实施方案，建立定期报送制度，各乡镇、城区要指定
专人负责，从六月上旬开始每周向各清洁取暖工作推进办公
室汇报上周工作推进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清洁取暖工
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将每周的工作汇报整理留存。
（牵头单位：能源局；配合单位：发改局、住建局、农业农
村局、各乡镇、城区）

五、做好宣传推广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进行宣传，让城乡居民了解清洁取暖的优
点，为城乡居民普及清洁取暖知识，向城乡居民展示清洁取
暖成果，改变城乡居民传统取暖习惯。打造清洁取暖典型项
目或示范工程，开展专题报道，形成显著示范效应和良好舆
论导向，推动城乡居民逐步改变原有的取暖观念和取暖方式，
改进粗放的用暖方式，节约能源。（责任单位：各乡镇、城
区、县直各相关单位）


